
國立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博士生研究獎學金申請暨審查細則 
113 年 8 月 14 日研發處核備通過後實施 

113 年 9 月 27 日 113 學年度第 1 次系所班主管會議追認 

114 年 10 月 2 日 114 學年度第 1 次系所班主管會議修正後通過 

114 年 10 月 22 日研發處核備通過 

一、國立東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充實科研人才基

盤，獎勵拔尖、具有研究潛力之博士生，支持其專心從事研究工作，依校內外相關規定，

訂定「國立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博士生研究獎學金申請暨

審查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二、適用範圍：除另有規定者外，本細則適用經費來源以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

國科會）為主之博士生研究獎學金（以下簡稱本獎學金）。 

三、本獎學金申請資格： 

（一） 當年度（含二月、九月註冊）入學就讀本院暨所屬系所博士班一年級新生。 

（二） 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請領本獎學金： 

1.於公私立機構從事專職全時之有給職工作或以在職生身分報考者。 

2.以香港、澳門及大陸地區學生身分入學者。 

3.錄取後辦理休學、保留入學資格或未完成註冊者。 

4.已支領同屬政府部門獎學金性質經費者。 

支領其他單位獎學金者，依其規定辦理。 

四、獎勵內容：獎學金全數由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負擔，具體獎勵金

額及期限概依當年度本校公告內容為準。 

五、申請方式：申請方式與申請資料概依當年度本校公告內容為準。 

六、獎勵審查： 

（一） 系所班應就初評之審查機制與評選標準、定期評量之學習成果具體內容制訂規

範，經系級會議通過，送研發處核備後實施。 

（二） 申請案經所屬系所班初評通過後送本院辦理初審，若同一系所班初評通過之申請

案超過一件，系所班送出同時須提供排序。 

（三） 由本院院長擔任主席兼召集人，邀聘院內博士班主管或教師組成獎勵優秀博士生

獎學金審查小組（以下簡稱審查小組），審查小組成員至少 7 人，連聘得連任。 

（四） 通過初評之申請案，由審查小組初審，審查小組應依申請人繳交資料進行評選並

排序。初審經小組主席同意後得採線上會議方式進行，且必要時得邀請申請人與



會面談。 

（五） 經初審通過之申請案送本校學術獎助評審委員會進行決審。 

七、定期評量： 

（一） 獲獎學生應致力於課業及研究能力之提升，每學年除繳交年度考核報告書（獎勵

期滿或獎勵未期滿已取得博士學位之獲獎學生，應於二個月內繳交期滿成果報告

書），並須參加由本院辦理之學習成果校內發表會（學習成果之格式及內容由所屬

系所班自訂），由指導教授（如尚未確定指導教授，則由所屬系所班主管或該主管

指定之教師）及本院副院長（若副院長為指導教授，則由所屬系所班主管或該主

管指定之教師）給予評量。 

（二） 於各學年度第一學期繳交期滿成果報告書之獲獎學生，經所屬系所班主管及審查

小組主席同意後，得免予進行學習成果校內發表暨受評程序。 

（三） 系所班主管依學生學習成果所獲評量意見及其他綜合表現，做成持續推薦或不推

薦之建議，於審查小組會議報告後送本校學術獎助評審委員會決議。 

（四） 經本校學術獎助評審委員會決議不推薦者，於次月起終止核發獎勵。 

八、就本院未訂有審查細則之其他博士生研究相關獎學金申請案，其「獎勵審查」與「定期

評量」方式，得經院長同意後準用本細則規定辦理。 

九、本細則未盡事宜，依國科會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本細則經本院系所班主管會議通過，送研發處核備後實施。 


